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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彩 虹 集 團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IRICO GROUP ELECTRONICS COMPANY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438）

澄清公告

茲提述彩虹集團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有關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業績的公告（「年度業績公
告」）。本公司謹此就年度業績公告內所載資料作出以下澄清：

1. 年度業績公告第10頁綜合損益表附註4「融資成本」一節應全部由下文取代：

「4 融資成本

2008年 200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利息費用：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款 45,828 50,159

須於五年後全數償還之銀行借款 10,777 —

向銀行貼現票據貼息 11,555 14,815

應向最終控股公司支付的利息費用 8,805 1,755

財務費用 76,965 66,729

減去：資本支出 (17,919) —

59,046 66,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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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資本化借款成本乃從銀行貸款產生，並按每年7.31%的利率（二零零七年：無）

計入合資格資產的開支。」

2. 年度業績公告第18頁「流動資產及財務資源」一節第一段應全部由下文取代：

「(2) 流動資產及財務資源

於2008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為人民幣457,415千元，相比於2007

年12月31日的現金及銀行結餘人民幣374,674千元增長22.08%。截至2008年12月31

日止一年內，本集團用於資本開支為人民幣940,033千元（2007年12月31日：人民

幣341,884千元）。經營活動的現金淨額為人民幣940,665千元（2007年12月31日：人

民幣-303,400千元），融資活動的現金淨額為人民幣45,081千元（2007年12月31日：

人民幣-61,464千元），投資活動的現金淨額為人民幣-902,879千元（2007年12月31

日：人民幣276,060千元）。於2008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借款總額為人民幣991,707

千元，其中一年以內到期借款673,000千元，一年以上到期借款318,707千元，而於

2007年12月31日借款總額則為人民幣962,684千元，其到期情況均為一年以內到

期。」

年度業績公告內對融資費用及現金流量表的上述修改是為了更合適的反映控股公司帶息之

借款及融資的結構。

上述澄清並不影響年度業績公告所載任何其他資料。

承董事會命

彩虹集團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邢道欽

董事長

中國•陝西省

二零零九年四月八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邢道欽先生、陶魁先生及張君華先生擔任執行董事，
由郭盟權先生、牛新安先生、符九全先生及張渭川先生擔任非執行董事，及由
徐信忠先生、馮兵先生、王家路先生、呂樺先生及鍾朋榮先生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 僅供識別


